
上海市临港公证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 

公证服务项目目录和收费标准 
 
一、公证事项 

 
（一）现场监督 

 
序号 事由 收费 

1 比赛评奖 每件收费 5,000 元-50,000 元 
2 评奖 每件收费 5,000 元-50,000 元 
3 股东会/董事会 每件收费 5,000 元-50,000 元 
4 股东大会 每件收费 20,000 元-100,000 元 
5 股份公司创立大会 每件收费 20,000 元-100,000 元 
6 公司会议 每件收费 5,000 元-20,000 元 
7 商品住房项目销售摇号 自然人组 30,000 元-50,000 元；法人

组 20,000 元 
8 其他抽签/摇号 参照相近公证事项协商收费 
9 土地使用权出让挂牌 市公协统一协商定价 
10 拍卖 每件收费 10,000-50,000 元 
11 招投标、开标、决标 每件收费 10,000-50,000 元 
12 其他现场监督 参照相近公证事项协商收费 

 
（二）保全证据 

 
序号 事由 收费 

13 保全视听资料 每小时 1,000 元-3,000 元 
14 保全电子数据 每小时 1,000 元-3,000 元 
15 保全行为 每小时 1,000 元-3,000 元 
16 对证人、证言、书证保全 每件收费 1,000-3,000 元 
17 不动产证据保全 5,000 元起，视难易程度协商 
18 其他物证的证据保全 2,000 元起，视难易程度协商 
19 财产清点 5,000 元起，视难易程度协商 
20 对侵权行为和事实证据保全 1,000 元起，视难易程度协商 
21 其他保全证据 参照相关公证事项协商收费 

 
（三）其他组织机构事务 

 
序号 事由 收费 



22 股东更名 酌情参照相近公证事项或另行协商 
23 股东资格承继 酌情参照相近公证事项或另行协商 
24 其他公司事务 酌情参照相近公证事项或另行协商 

 
（四）财产权 

 

序号 事由 收费 

25 证明股权 1,000 元-5,000 元或另行协商 
26 证明存款 500 元-2,000 元 
27 证明不动产物权 500 元-5,000 元 
28 证明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协

议（赡养协议、扶养协议、变更

抚养权协议） 

1,000 元-20,000 元 

 

（五）收养关系 

 

序号 事由 收费 

29 收养关系 1,000 元 
30 解除收养关系 500 元 
31 事实收养 3,000 元 
32 弃婴来源 1,000 元 
33 其他与收养有关的事实 500 元 

 

（六）其他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序号 事由 收费 

34 姓名（曾用名、又名等） 200 元 
35 监护 500 元 
36 收入状况 500 元-2,000 元 
37 纳税状况 500 元-2,000 元 
38 选票 500 元 
39 查无档案记载 400 元 
40 身份证明 500-5,000 元 
41 扶养（赡养、抚养）事实 1,000 元 
42 其他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酌情参照相近公证事项或另行协商 

 

（七）强制执行效力 

 



序号 事由 收费 

43 执行证书 根据公证债权文书收费，补足至

2.4‰ 
 

（八）其他公证事项 

 

序号 事由 收费 

44 认领亲子 500 元-1,000 元 
45 其他 酌情参照相近公证事项或另行协商 

 

二、公证法律事务 

 

1. 保管 

 

序号 事由 收费 

46 保管（非遗嘱/遗赠） 每件每月 200 元-1,000 元（不足一月

按月计），租用银行保管箱另计 
47 遗嘱/遗赠保管 每件每年 500 元（不足一月按月计），

租用银行保管箱另计 
 

2. 其他法律服务 

 

序号 事由 收费 

48 法律意见书 1,000 元起或协商收费 
49 土地使用权出让挂牌法律服务 依市公协统一价 
50 综合服务 依服务事项 1,000 元起 
51 公证顾问 依服务事项协商，每单 10,000 元起 
52 代书法律文书 民：每件 200 元-10,000 元；经：每

件 500 元-30,000 元 
53 代办转移/变更登记 每件 300 元-1,000 元 
54 代办抵押/质押登记 每件 300-500 元 
55 代办认证 每件 50 元，每次不超过 200 元 
56 公证咨询 民：每小时 200 元-2,000 元；经：

每小时 1,000 元-3,000 元（不足一

小时按一小时计）简单的口头咨询

免费 
57 其他 委托专项调查：市内调查每件 50-

150 元，远郊每件 200-300 元，外



省市调查协商收费，住宿、就餐、

交通依实际发生支付 
核实、核查：通过公证系统进行线

上核实房产信息、婚姻信息和未受

刑事处分信息的，核查费为每件 50
元，由本处调查人员外出核实、核

查的，计收标准同委托专项调查 
上门办证费：800 元起，按具体办

证地点协商确定 
 

三、其他收费 

 

序号 事由 收费 

58 公证书副本费 每本 20-50 元 
59 公证书翻译费 每千字 60 元-200 元（不足千字按千

字计） 
60 其他文书翻译费 民事文书每千字 80 元-400 元；经济

合同文本每千字 100 元-500 元（不

足千字按千字计），加急费用另计 
61 复印费 每张 0.5 元-1 元 
62 打印费 黑白每张 1 元，彩打每张 5 元 
63 查阅公证档案费 每本案卷 100 元 
64 公证事项刻盘费 每张光盘 30 元-50 元 
65 涉台公证书副本邮寄费 依协会标准 
66 代为邮寄送达公证书费 每次 30 元 

 

上海市临港公证处 
 

2026 年 2 月 24 日 
 

备注： 

 
1. 在收费标准中未列明的公证事项、公证法律服务事项、其他收费事项，参照

政府定价、本处实行市场调节价中最相近的项目，协商收费。 
2. 本处市场调节价中未尽事项，以《上海市公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关于

调整〈上海市实行政府定价的公证服务项目目录〉的通知》《关于降 低部分

涉企公证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关于居民房产继承、遗嘱的公证事项收费有

关事宜的通知》的相应规定或确定的原则为准。 



3. 收费标准中“每件”的“件”系指不同编号的公证书，但若一本公证书中同

时附有译本与原本相符公证书，则仍计为一件；“每小时”的“小时”系指公

证人员在现场办理公证的时间，不含受理前的沟通时间及受理后的审查时间。 
4. 本收费标准自本处发布或更新之日起生效。 


